
◎ 六、新北市政府 A 機關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「○○橋興建工程」，

計 7 家廠商投標，承辦人甲君考量投標文件內容多且涉及某些

專門技術，而評選委員恐難在評選會議上有足夠時間檢視文件

並提供意見。為提升採購效率，甲君擬將 7 家廠商的投標文件

先送各外聘委員審查，但對於可否支給審查費存有疑慮，又與

委員參加評選會議而支給之出席費是否有重複等疑問，爰此，

詢問會計室給予相關意見。此時，A 機關的主辦會計應如何回

應？ 

答： 

(一) 查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 2

點規定：「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

家，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，得

支給出席費。」復查同要點第 7 點規定：「各機關學校依

下列規定委(邀)請專人或機構，進行撰稿、譯稿、編稿

及審查等工作時，得依附表所定基準支給稿費：（一）為

處理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料，經機關學校首長或其授

權人核准，委由本機關學校以外人員或機構辦理

者。……」。 

(二) 再查原行政院主計處 92 年 3 月 31 日處忠六字第

092002135 號書函略以：出席費係因會議之出席所得支

給之酬勞，審查費(屬稿費之一)，係因提供書面審查意

見所得支給之酬勞，二者性質有所不同，是以就會議之

出席，不得重複支給出席費與審查費，惟如於出席會議

之前先行提供書面審查意見，則得依前開規定支給審查

費，而為免浮濫，機關仍應按案件性質從嚴認定，如所

作審查僅係作為出席會議時發表意見之參考，屬會前準

備工作，其與書面審查仍有所不同，不得支給審查費。 



(三) 又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9 年 1 月 12 日工程企字第

09800569520 號函略以：機關召開評選會議，除依前開

規定支給外聘評選委員出席費外，如廠商投標文件內容

眾多或涉及專門知識，且屬機關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

要文件資料，評選委員於評選前確有實質書面審查之必

要者，為提昇審查及評選品質，建議依照前開規定支給

外聘評選委員審查費（按字計酬或按件計酬），惟應要求

外聘評選委員於召開評選會議前提供書面審查意見。 

(四) 準此，A 機關主辦會計應告知甲君，評選委員出席評選

會議得依前開規定支給出席費；至審查費部分，應先行

審認評選委員於評選前確有實質書面審查之必要，且非

屬出席評選會議時發表意見之會前準備工作，並需於評

選會議前提供書面審查意見者，方得依前開規定支給。 


